附表一
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土壤肥力分析及植體營養診斷

 農民基本資料登記表(110年3月3修訂)
非農民、資料填寫不全、樣品重量不足恕不受理
	申請日期 (必填)
	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申請人姓名及單位(必填)
	

	身分證字號(必填)
	(僅供資料存查，不移作他用)

	聯絡電話 (必填)
	                  （傳真：           ）

	聯絡住址 (必填)
	（僅限高屏澎地區）

	E-mail:
	

	採樣農地之地段地號(必填)
	

	作物種類: (必填)
	□空地（或預種作物）：   

□目前作物：

	採樣用途及管理: (必填)
□施肥參考 □有機驗證 □友善耕作 □化肥慣行 □產銷履歷

	送樣(實物)方式
	□郵寄  □自送

	　檢　測　項　目

	□土壤(件數:____)
	□酸鹼度 □電導度 □有機質 □有效性磷□有效性鉀 □有效性鈣 □有效性鎂
□鐵、錳、銅、鋅 □鈉

	□灌溉水(件數:____)
	□酸鹼度    □電導度   □營養元素

	□植體(件數:____)
	□營養元素

	□自製堆肥(件數:    )
	□營養元素

	□自製液肥(件數:____)
	□營養元素  □酸鹼度  □電導度

	土壤分析及營養診斷服務聯絡電話：08-7389158轉643、644或08-7389076


送樣人簽名(必填)：               

依據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109年12月30日審教處四字1098504411號函辦理。
附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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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友採集土壤及植體送件





土壤分析與植體營養診斷服務站 


         (收件登記 )


2.填寫三聯單並留存收執聯





土壤前處理(風乾、過篩、研磨、裝罐等)





植體前處理(清洗、烘乾、研磨、消化等)





土壤理化性質分析及結果判讀





針對土壤及植體分析結果進行綜合性診斷





合理化施肥推薦





植體營養要素分析及結果判讀





1.自樣品接收當日算起約14~20個工作天(土壤樣品、灌溉水14個工作天、植體、自製液肥、自製堆肥樣品20個工作天)寄送予農友營養診斷結果及施肥推薦表。


2.農友收到報告若有疑義，可撥打營養診斷服務專線電話08-7389158轉644、643或08-7389076，由專人詳細說明診斷結果





圖1. 作物營養診斷及施肥推薦服務流程圖








